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18）安监减字481号

罪犯杨小胜’男’ 1993年5月4日生’苗族’初中文化’贵

州省关岭自治县人’现在贡训｛省安顺监狱服刑。

2011年4月28日’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作出（2010）关刑初字第95号刑事判决’认定杨小胜犯故意伤害

罪’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其同案不服’提出上诉。 2011年6月

20日’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1）安市刑一终字第

37号刑事判决’维持对其廷罪量于（｜· 2012年2月3日’贵州省关

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2）关刑初字第5号刑事

判决’认定杨小胜犯抢劫罪’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’并处罚

金人民币3000元;犯沧夺稚’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’并处罚金人

民币1000元。数罪并罚’ 、央定判处有期徒刑丁年六个月’并处罚

金人民币4000元·加上原犯故意伤害罪’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’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’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’刑期自2010

年7月11日起至2030年≡月10日止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］2年2月29日送安顺监狱服刑。

服刑期问执行刑期变动清况: 2014年11月26日’贵州省安

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≡蛋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; 2016年11月

21日’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

月’减刑后刑期执行至」0′7年7目10日止.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｜凰』调有悔改表现’具体事实如下:

一、认罪悔罪｀遵守〉云崔法规戊监规方面:该犯自投入监狱

服刑以来’能认罪悔罪.肚八管教.遵守监规’认识到自已的犯

罪给国家、社会、家／烂久到易′所带天的危害’遵守国家的法律、

法规和《监狱服刑人队牙二｀｀卞b范》’改造中未出现违规违纪行为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